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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机构答应退费一

个多月后，我仅收到 75%的培训费退款，剩余

费用对方拒不退还。”近日，购买某教育机构公

务员考试培训课程的钱女士向记者反映，

2025 年 8 月，在报名上述课程的第四天，因发

现该机构疑似存在虚假宣传问题且被多名学

员投诉，她向对方申请退费却被一再拖延。

只能选择“替代方案”

钱女士的无奈并非个案， 记者在某

消费者投诉平台检索发现， 涉及某知名

教育机构的投诉超 11 万条， 多条投诉为

涉及退费的合同纠纷。 其中一条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发起， 经由平台审核通过的

投诉显示， 一名学员于 2021 年购买了该

机构承诺“不过全退费” 的考公班， 2022

年该学员因未通过考试要求退费， 机构

却以经营不善、 无力退款为由， 转而以

每月退还 3000 元的方式进行分期退款，

不久后中断退款至今。

记者梳理公开案件及投诉信息发现，

在学员按照合同约定要求退款时， 个别

教育机构通过分期付款、 以物抵债、 要

求学员转让课程等“替代方案” 变相

“退款”。

来自北京的沈先生告诉记者， 其于

2024 年报名了某机构的考公辅导， “当

时有一起参加辅导的同学被客服告知，

可以在该机构旗下的商城购买商品， 以

此抵扣本应由机构退还的培训费用。” 记

者查询发现， 该商城出售酒水、 食品、

家具等， 同时出售上述教育机构的公考

课程、 书课包等。 该商城中， 能抵扣培

训退费的部分商品价格虚高， 一个瓷盘

售价 1200 元。

此外， 记者在多家社交平台检索

“考公转让” 一词， 发现多条课程转让信

息。 据一位转让课程的学员透露， 如需

购买被转让的课程， 双方可以至线下签

订协议， 原学员未被退还的培训费用将

被转至购买者的账户中， 后者可以购买

相应课程及服务。

商业模式存内在缺陷

在北京泽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屾看

来， 退费难的根源在于“协议班” 等商

业模式的内在缺陷。 “机构预收高额学

费形成资金池， 其盈利依赖于低通过率

和资金投资收益。 一旦考试通过率低于

预期或投资扩张失利， 资金链极易断

裂。” 林屾说， “当无力退款时， 部分机

构便从商业失信滑向恶意违约， 采取拖

延审核、 更换对接人等手段， 甚至提出

极不合理的替代方案， 这本质是转移自

身经营风险。”

此外， 分期退费、 以物抵债、 转让

课程等， 此类“替代方案” 合理吗？ 学

员如果接受， 存在哪些风险？

在林屾看来， 若机构利用学员追讨

无门的困境， 推销价值虚高的商品或制

定长达十余年的分期计划， 涉嫌利用优

势地位迫使学员接受不公平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 ‘以物抵债’ 的

商品价格可能偏离市价， ‘分期退款’

则存在缺乏担保、 不确定性等高风险。”

林屾表示， 变相逃避债务或使用严重不

等值物品抵债的行为， 可构成欺诈或胁

迫， “但这些‘替代方式’ 并不能免除

机构方的原合同义务， 学员若被迫接受，

仍可依法主张权利。”

（陈丹丹）

【解答】

《物业管理条例》 规定： 业主应

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

服务费用。

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

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 从其约定，

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

因此， 从相关法律规定来看， 物

业费应当由业主交纳。

当然， 如果在租房时双方明确约

定物业费由房屋租赁人交纳， 那么这

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

基于你们在租房合同

中对于物业费由谁交纳未

做出约定， 那么按照法律

规定， 物业费应当由房屋

所有人交纳。

租房物业费用 应当由谁交纳

去年， 我经人介绍租了一处住房， 当时只约定了租期、 租金和押金， 没有

对物业费作出约定。 最近， 房东通知我交纳物业费， 请问我是否需要交？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 下列财产属于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的 “其他应当

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一）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

的收益；

（二）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

当取得的住房补贴、 住房公积金；

（三）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

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 破产安置补偿

费。

由于离婚本身不是提取公积金的

法定事由， 因此， 离婚时不能提取公

积金直接进行分配。

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采取一方向

另一方支付补偿的方式。

首先， 计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

方获得的公积金总额， 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

然后， 根据计算后属于夫妻一方

的金额， 由获取公积金较多的一方，

向获取公积金较少的一方进行差额补

偿。

【解答】

公司通过招聘程序向你发出 《录

用通知》， 在你辞去原工作后又通知

取消录用 ， 导致你需要另行寻找工

作， 有违诚信原则， 应承担缔约过失

的责任， 赔偿你因此产生的损失。

至于具体赔偿金额， 应根据你原

先工作的收入和录用岗位的收入， 以

及你找到新工作的时间等因素来确

定， 如果协商不成， 你可以通过法律

途径维权。

录用后又反悔 应否赔偿损失

婚内获公积金 离婚应否分割

【解答】

公司的说法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

也并非休过病假就没有年假了， 需要

根据工作时间和病假天数来判断。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的

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享

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 其

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 职工请事假累计 20 天以上

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 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

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 2 个月以上的；

（四） 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 3 个月以上的；

（五） 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职

工， 请病假累计 4 个月以上的。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如果你在

2025 年已经请病假累计 2

个月， 并且你累计工作时

间不满 10 年， 那么 2025

年度你就不再享有带薪年

休假了。

已经请过病假 能否再休年假

我大学毕业进入现在的公司工作三年多，2025 年我请了几次病假， 前后总共

休息了两个多月，但没有休过年假。 我表姐最近要结婚，我打算请一天年假去参加

婚礼，但公司说我请过病假就没有年假了。 请问公司的说法是否有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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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聘到某公司工作， 公司通过邮件向我发送了 《录用通知》， 因此我辞

去了原先的工作， 但公司一周后又通知撤销录用， 请问是否应当给与我赔偿？

我和丈夫在协商离婚事宜， 他因为收入较高， 交的住房公积金也较高， 而

且公司还给他们交了补充公积金。

请问对于住房公积金， 在离婚时是否也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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